
翻市嫩产监督管職件

揭安监〔2016〕3 8 号

转发省安全监管局《化 工 （危险化学品）

企业安全检查重点指导目录》的通知

各 县 （市、区 ）安全监管局（环境保护和安全监管局）、产业转 

移区公共事业局，有关企业：

现将省安全监管局《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化工 

(危险化学品）企业安全检查重点指导目录〉的通知》（粤安监 

管 三 〔2 0 1 6〕6 号 ）转发给你们，《目录》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

组织制定，省安全监管局补充完善，请 各 地 按 照 《目录》加强 

安全生产巡查、检查，督促辖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认真 

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；对 

检查中发现存在《目录》中有关问题的，要依法予以查处。

请各地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 

企业。



揭阳市

附件•.省 安 全 监 管 局 《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 

化 工 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安全检查重点指导目录> 

的通知》（粤安监管三〔2 0 1 6〕6 号，内容请登录揭 

阳 市 安 全 生 产 信 息 网 http: //www. anj ian. gov. cn 

公文公告栏查看、下载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揭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 0 1 6年 3 月 2 5 曰印发


